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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修訂公司章程的公告

茲提述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20年4月24日的公告，日期為
2020年4月29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日期為2020年6月16日的投票結果公告，內容
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修訂公司章程。

根據本行於2020年6月16日舉行之2019年度股東大會、2020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
股東大會及2020年度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結果，本行根據監管機構最新
頒佈的監管規則以及本行的實際情況，對《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「公司章
程」）的相關內容進行了必要修訂。具體修訂內容請參見通函。

本行於近日收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銀保監會」）《關於浙商銀行
修改公司章程的批覆》（銀保監覆[2020]748號）。中國銀保監會已經核准本行對公
司章程作出的修訂。

修訂後的公司章程請參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(www.hkexnews.hk)及本行
網站(www.czbank.com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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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志方先生及王國才先生。


